关于举办梧州学院第九届校园
十大“阳光学子”评选活动的通知

梧院学工处发【2015】102号
学校各二级学院：

为了树立身心健康、积极乐观、诚实守信、自强自立、热爱生活的大学生先进人物形象，充分发挥他们积极正确的导向作用和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展现当代大学生的优秀品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创造健康、良好、和谐的校园氛围，丰富校园文化，进一步推进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增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现特举办我校第九届十大“阳光学子”评选活动（活动方案见附件）。

请各二级学院积极发动并组织本院学生参加本次评选活动。

附件1：梧州学院第九届十大“阳光学子”评选活动方案

附件2：梧州学院第九届十大“阳光学子”评选活动各二级学院名额分配表

附件3：梧州学院第九届十大“阳光学子”候选人名单汇总表

附件4：梧州学院第九届十大“阳光学子”评选活动申请表

梧州学院学生工作处  
2015年11月13日

附件1
梧州学院第九届校园十大“阳光学子”
评选活动方案

一、活动目的

为贯彻落实“中国梦，梧大梦”的工作使命，更好地将我校学生培养成综合应用型人才，培养学生健康良好的心态，发挥优秀大学生的先锋作用，引导全校学生拥有阳光健康的心态，激发学生潜能，从而促进学生实现梦想。同时，为进一步推进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增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特举办本次十大“阳光学子”评选活动。

二、活动主题
展学子风采，筑青春梦想
三、活动时间
2015年11月18日—12月25日
第一轮评选：2015年11月18日—12月2日

第二轮评选：2015年12月4日—12月13日

第三轮评选：2015年12月14日—12月23日

四、活动对象
我校普通全日制在校本、专科学生（2015级新生除外）

五、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学生工作处（心理健康咨询中心）

党委宣传部
            共青团梧州学院委员会
承办单位：经济管理学院团委·学生会

协办单位：各二级学院团委·学生会

为保证此项活动的顺利开展，特设组织委员会、办公室以及评审团三个组织机构，具体人员安排如下：

（一）组织委员会

组  长：李远林   黄健武  陈远武

副组长：罗  震   唐仁洁  黄石莲
成  员：罗程飞  班华意  冯  欣   叶子琛
           张亚敏  莫伍珠  李  宁   
罗素杨  李淑华
（二）办公室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地点设在经济管理学院团委·学生会办公室，成员组成如下：
主  任：罗程飞
成  员：韦柳芳  何永才  许思慧  韦燕妮
（三）评审形式
1、专家评审：由学生工作处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组织各部门人员组成
2、易班网络投票评审：面向全校学生公开投票
六、参评条件

（一）能自觉遵守《梧州学院学生手册》中的各项规定，无违法乱纪行为。

（二）有恰当的自我认知，能够悦纳自我，自我管理能力强。

（三）乐观自信，自强自立，有良好的个性品质，有上进心，正直、善良、诚实、开朗。

（四）学习成绩优良，每学期期评总成绩在班级排名中上（2014-2015学年无补考记录）。

（五）情绪乐观，乐于奉献，在学习、生活方面能尽自己所能帮助其他同学。

（六）勇于探索、富有创新精神。

（七）人际关系良好，善于与人沟通，有亲和力。

（八）积极参加学校、院级及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

（九）拥有积极向上的梦想，并且通过自身努力和实际行动已经实现梦想，或正在为实现梦想而努力拼搏。

七、评选方式

评选分为三轮。首轮参选者可以通过填写申请表，自荐或由班级推荐到院，各二级学院团委·学生会在经过初评的基础上，按照所分配的名额将各院候选人名单和相关纸质档材料交到活动承办方经济管理学院团委·学生会办公室，电子档材料发送到经济管理学院团委·学生会负责人钱贝怡邮箱（1031953166@qq.com），邮件标题格式：xx学院xx级xx专业xx（名字）“阳光学子”评比材料。第二轮由专家评审团推荐出20名“阳光学子”候选人。第三轮由全院学生易班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团直面候选人进行综合评审。最后将评审结果报送学校领导审批。

八、活动流程
（一）活动宣传

1.宣传时间：2015年11月18日—11月30日
2.宣传方式：校园网络宣传、院报宣传、板报宣传、电台宣传、 会议宣传以及院外媒体宣传等。

（二）评选阶段
1．初选

时间为11月18日—12月2日，由各二级学院按照评选条件于12月2日前自行组织评选，再由各二级学院团委学生会以本院2012-2014级学生总人数的1%进行推荐（具体名额详见附件2）,并将推荐出的候选人名单汇总表、候选人个人申请表以及个人事迹纸质档材料于12月2日下午18：00前交到经济管理学院团委·学生会办公室，电子档材料发送到经济管理学院团委·学生会负责人钱贝怡，各表格详见附件。

材料要求：

（1）各院提交的所有材料均为一式一份，同时提交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另提交电子版2寸证件照1张和像素不低于3000*1600的个人生活照2张。电子文档发送至负责人钱贝怡邮箱（邮箱：1031953166@qq.com），邮件标题格式：XX学院XX级XX专业XX（名字）“阳光学子”评比材料。
（2）个人事迹材料为1500字左右，内容为本人追求梦想，为梦想而努力奋斗拼搏的事迹。事迹材料用A4纸双面打印，字体：宋体，字号：小四，行距：固定值20。如有相关附加材料（如奖状复印件、活动图片等证明材料），可附于事迹材料后。
2．复选
时间为12月4日—12月13日，经济管理学院团委·学生会将各二级学院所上报资料进行整理后，上报专家评审团进行评选，评选出20名“阳光学子”候选人名单并公布。
3．终选
此环节分两个部分，首先是学生易班网络投票，时间为12月14-18日（暂定），投票环节票数占总分20%。其次是专家评审团评审：时间为12月19日（暂定），地点：北校区明理理惑楼学术报告厅，20名“阳光学子”候选人进行个人宣讲，专家评选团结合候选人上交的纸质材料进行现场评审打分（占总分80%）。将以上两个环节的分数累加作为候选人的最后得分，公布最终获得校园十大“阳光学子”名单。活动承办方经济管理学院团委·学生会将结果整理后上报学校领导审批，并且将最终结果公示5天，如无异议则以此为最终获选名单，并于12月25日（暂定）公布获得第九届校园十大“阳光学子”称号的人员名单。

九、奖项设置

个人奖：“阳光学子”10名（证书+奖金500元）

        “阳光学子”提名奖10名（证书）

组织奖：一等奖1名（证书+奖金500元）

        二等奖2名（证书+奖金300元）
                           梧州学院学生工作处
                            2015年11月16日

附件2
梧州学院第九届十大“阳光学子”评选活动

各二级学院名额分配表

	二级学院
	名额（人）

	经济管理学院
	27

	国际交流学院
	8

	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资源再利用学院
	10

	师范学院
	10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18

	文法学院
	11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
	7

	总人数
	91


注:名额是根据各二级学院2012级、2013级和2014级
全日制在校学生人数的1%统计分配。

附件3

梧州学院第九届十大“阳光学子”候选人
名单汇总表

院（盖章）：                        填表日期：

	序号
	姓名
	性别
	班级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附件4
	院别
	
	姓名
	
	政治面貌
	

	专业
	
	性别
	
	推荐类型
	

	班别
	
	籍贯
	
	职    务
	

	联系电话
	
	兴趣爱好、专长
	

	梦想格言
	

	主

要

事

迹
简

介
（500字以内）
	 签名:

                            年    月    日

	班级

意见
	                 班长（团支书）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

学院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梧州学院第九届十大“阳光学子”评选活动申请表

注：1． 此表填写时候要一式一份，另附1500字左右的个人追寻梦想事迹。其余相关材料（如奖状复印件、活动图片等证明材料）可附在事迹材料后。事迹材料用A4纸双面打印，字体：宋体，字号：小四，行距：固定值20）。

2． 推荐类型分为二级学院推荐、班级推荐和个人自荐共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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